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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罪(1) 【案情】原告：中国农业银行汝南县支行。 被告：

汝南县百货公司。 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３日，被告委派其出纳

员持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本单位

财务室出具的担保书，在原告处办理了持卡人为该公司经理

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信用卡（单位卡）一份。１９９７年５

月１４日，被告将其所有的瓠城大厦在县房地产交易部门办

理抵押监证仲裁登记手续，评估价值为２０４．４８万元，

仲裁意见为最高限额担保贷款１４３万元。１９９７年９月

９日，被告以该房产设定抵押，向原告担保贷款７５万元。

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７日，被告以外出购货为由，向原告申请

金穗卡超限额透支２０万元，透支期限三个月，并以其上述

房产作抵押担保。原告经审查后，逐与被告签订金穗信用卡

超限额透支合同，并于同年１月２３日将该合同约定款额２

０万元划入被告持卡人的存款帐户，供被告支取。此后因被

告未履行还款义务，酿成诉讼。原告向汝南县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被告偿还该２０万元透支款本息。 被告汝南县百货公

司答辩称：原告所诉属实。但因经济困难，请求延期还款。 

【审判】汝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之间的法律

关系基于金穗卡超限额透支合同而产生。原、被告签订此合

同时，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不违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及《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卡使用章程》之规定，其从合同中的

抵押物已办理了抵押物登记手续，故原、被告所签订的金穗



卡超限额透支合同及其从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应依法予以保

护。被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清偿透支款，且经原告多

次追要仍不履行还款义务，是引起本案纠纷的主要原因，对

此，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偿还透支款

本息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应予支持。透支款利息的计算

，应依《中国农业银行金穗信用卡章程》的规定计算。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条第二款第

（一）项，《借款合同条例》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

条之规定，该院于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３日判决如下： 被告

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款２０万元及利息

（利息自１９９８年１月２３日起至２月６日止按每日万分

之五计算，自２月７日起至２月２１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一计

算，自２月２２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二计算）

。逾期不能清偿，变卖被告抵押物，原告对变价款享有优先

受偿权。 【评析】信用卡是我国银行系统经批准发行的、为

资信可靠的单位和个人消费、购物及存取款提供服务的信用

凭证。其功能在于持卡人外出旅行、购物时便于携带，在急

需时允许善意透支，但透支的款额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且

要求持卡人必须在透支后及时将透支款存入其存款帐户，并

按规定支付利息。每种信用卡对允许透支的数额都作了必要

的限制性规定，且要求持卡人支付的利息都相当高，有时甚

至高于银行利息的几倍、十几倍。其目的一是防止恶意透支

，损害发卡银行利益；二是持卡人在急需时持卡透支后，督

促使其及时归还透支款本息。如本案涉及的中国农业银行金

穗信用卡之章程规定，单位卡透支限额３０００元，个人卡



透支限额１０００元；透支利息自透支当日起按日息万分之

五（相当于年息千分之一百八十二点五）计算，从第１６日

起按日息千分之一（相当于年息千分之三百六十五）计算，

超过一个月或透支超过规定限额的，除加倍付息外，并取消

其使用信用卡的资格，追回所欠本息。需要说明的是，本案

中似乎存在是否取消被告使用信用卡的资格的问题，如果有

这个问题，应由原告根据章程决定，不属于法院处理范围。

但实际上原告不能以被告超限额透支为由取消其使用信用卡

的资格，因为被告这种透支行为是根据与原告签订的透支合

同进行的，性质上已不是急需时的善意透支或违反章程的恶

意透支，而是一种信用卡关系中的借贷行为。如果仍以信用

卡透支行为看待，则被告因透支合同取得了信用卡超限额透

支权，逾期不还，只能构成合同违约行为，不能认定为未签

订透支合同的透支侵权行为，原告作为发卡银行即不享有其

章程中所规定的那种透支侵权行为发生后的取消权。 此案在

审理中，有一种意见主张将持卡人列为当事人参加诉讼，那

么，应否将持卡人列为诉讼主体呢？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

信用卡是一种信用凭证，信用卡中的单位卡是申办信用卡单

位的信用凭证，而单位卡持卡人是使用这种凭证的代表，从

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行为是持卡人的职务行为。根据《民

法通则》的规定，单位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视同法人单位的

行为。另外，从本案透支合同的签订来看，被告单位是签约

当事人，持卡人不是签约当事人，从合同相对性的要求上，

持卡人也不应列为本案的诉讼主体。 应该引起司法界和金融

界注意的是，如果本案被告没有签订信用卡透支合同，而透

支２０万元，且经原告追要长期不还，则属于《刑法》第一



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所规定的恶意透支的信用卡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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